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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了建材不付钱 躲债将近一年

起诉及时做保全 拿回百万货款
□上海新惟律师事务所 姚栋迪

卖出建材

货款遭到拖欠

2012 年年底 ， 一家全国知名

的建材公司找到我， 希望我代理他

们的一起买卖合同纠纷案件， 对方

是一家规模较小的建筑公司， 这家

建筑公司购买建材后， 一直拖欠着

建材公司的货款 100 余万元。

通过审查相关合同等证据， 我

感到这笔欠款的相关事实颇为清

楚、 证据材料较为充分、 基本案情

简单明了， 从法律角度看算不上什

么 “疑难杂症”。

根据我的经验， 办理此类案件

贵在迅速精准， 于是我方首先迅速

将建筑公司起诉到法院， 并申请了

财产保全， 以免最终赢了官司拿不

到钱。

怎知这样一起简单的 “小” 案

件， 却遇上我国法律界的 “大” 事

件———2013 年 1 月 1 日是当时刚

修订的新 《民事诉讼法 》 的实施

日， 为学习新民诉法， 法院组织了

集中培训， 而我方这个 “小” 案件

的诉讼保全程序一拖再拖， 迟迟未

见行动。

财产保全

账户早已清空

我在得知诉讼保全进展不顺利

是因为法院需要集中培训的消息

后， 立即与承办法官进行沟通， 告

知本案诉讼保全的重要性。

因为通过及时诉讼保全， 可能

促使对方尽快履行付款义务， 顺利

及时地了结案件， 希望法官在工作

学习任务繁忙的特殊时期也能顾及

当事人的切身利益。

这次沟通很快起到了效果， 法

院很快对建筑公司进行了诉讼保

全， 冻结了其资金账户。

然而， 此时建筑公司的账户里

只剩几块钱了， 我们的第一步没有

起到预期的作用。

此时我已有心理准备， 本案的

对手绝非 “等闲之辈”， 要想真正

获得胜利没有那么简单。

分析案情

苦寻突破线索

在这样一起案情较为清楚明了

的拖欠货款案中， 如能在第一次开

庭前将对方的财产足额保全， 不仅

能快速推进案件的审理工作， 还能

促成调解， 对今后的执行有着巨大

帮助。

我在与建材公司沟通此次诉讼

保全情况后， 进一步谈了我对案情

的看法。

如果我们仅是按部就班地进行

诉讼， 最终法院判决我方胜诉应该

没有太大问题， 然而如果胜诉后难

以如数拿到欠款， 那这样的胜诉也

没有太多实际意义。

因此， 我方应该尽力设法寻找

新的对策， 在诉讼中争取主动。 为

此， 我再次请建材公司负责本案的

人员来所里详细介绍本案案情， 希

望从中发现有价值的线索。

经讨论后我们发现， 建筑公司

的项目负责人王某很可能是挂靠性

质的 “包工头”， 因此， 他很可能

有其他项目也挂靠在这家建筑公

司， 我便要求建材公司在业内打听

王某还在哪里有项目， 业主是哪几

家公司， 打听到后尽快告诉我。

对方出招

提出管辖异议

在寻觅突破口的同时， 案件的

诉讼程序也在按部就班地进行 。

2013 年 2 月下旬 ， 我按照原定开

庭时间前往法院参加开庭， 拿到的

却是一份建筑公司的 《法院管辖权

异议申请书》。

在本案法院管辖权事实上并没

有疑义的情况下， 建筑公司却以一

个不是理由的理由提出管辖权异

议， 虽明知会被法院驳回， 但建筑

公司却达到了拖延审理时间的目

的。

此时我判断， 建筑公司应该是

聘请了律师打程序牌来拖时间， 于

是更加心生警惕， 要求公司加快查

找王某承包的项目线索。

2013 年 3 月 ， 建筑公司的管

辖权异议申请被法院驳回后， 其又

根据法律规则向中级人民法院上

诉。

2013 年 4 月 ， 建筑公司的管

辖权异议又被中级人民法院驳回。

如此一来， 本案一拖已是近 4

个月， 虽然相关情况我已事先与建

材公司作了解释， 但当事人已表达

出迫切想案结事了的心态， 我也只

能继续安抚并要求公司加紧查找王

某承包的项目线索。

再遇波折

传票无法送达

在解决了管辖权问题后， 2013

年 5 月， 本案依法组成合议庭继续

审理。

我再次按照原定开庭时间前往

法院， 竟然又被法院告知： “原送

达地址本次无法送达， 虽然建筑公

司原送达地址曾收到过传票， 但其

未在法院填写过 《送达地址确认

书》， 可能需要公告送达。”

此时我清楚地知道， 如本案进

行公告送达， 面临的很可能是一个

并不现身的被告， 最终仍旧是赢了

官司输了案子， 这是我方最不希望

见到的结局。

经过深思熟虑， 我向法院申请

给我方一个月的时间进一步调查建

筑公司目前的实际办公地址， 先不

要进行公告送达。

在一个月的时间里， 通过网上

查找、 电话询问、 现场核实， 我与

建材公司负责本案的工作人员一起

四处奔走， 可以说是在失望中寻找

希望， 失败中寻觅成功。

功夫不负有心人 ， 2013 年 6

月底， 我方终于查找到了建筑公司

新的办公地址， 并将新地址与公司

名称拍照打印后交给了法院， 由法

院再向该新地址发送合议庭的开庭

传票。

与此同时， 我方又收到一个好

消息， 终于找到了一个王某以该建

筑公司名义承包的其他项目， 并且

确认在业主处还有未结的应收款，

而这正是我要求建材公司打听王某

承包其他项目的主要目的。

获得线索

保全足额财产

依据获取的重要财产线索， 我

方向法院提出了财产保全的续保申

请， 2013 年 7 月上旬 ， 法院向建

筑公司该项目的业主发出了 《协助

执行通知书》， 足额冻结了建筑公

司在该项目业主处的应收款 100 余

万元。

此时我长舒了一口气， 因为虽

然法院尚未开庭， 但我知道大局已

定， 躲债的建筑公司这下该浮出水

面了。

2013 年 8 月中旬 ， 又到了正

式开庭的日子， 建筑公司聘请的律

师终得以一见， 原以为本案将顺利

结案， 不曾想建筑公司一计不成又

生一计， 当庭向法院提出了反诉，

声称建材公司的建材存在质量缺

陷， 所以他们未按时付款， 并提出

了高额的违约金， 想借此来作为诉

讼与谈判的筹码。

为了稳妥起见， 我向法庭要求

给予答辩期， 获得法庭的准许。

这次开庭后， 我将建材公司的

项目负责人又一次请来我所， 将本

案目前的态势、 建筑公司诉讼采用

的战略战术、 双方证据材料与相关

法律依据进行了对比和详尽分析。

通过我的分析建议， 建材公司

确定了应对方案， 即宁可等待法院

判决， 不在调解中作过多让步。

2013 年 9 月 ， 经过最后一次正

式开庭， 以及庭审中的激烈交锋， 对

方最终同意归还全部欠款， 而我方则

放弃了相应的利息， 以换取案件的及

时调解了结。

金额不高

过程波折不断

在这起因买卖合同而起的欠款纠

纷中， 争议金额并不高、 法律关系也

不复杂， 案情亦相对简单， 但诉讼程

序却经历了诉讼保全、 简易程序、 管

辖权异议、 驳回后的上诉、 改为合议

庭继续审理、 无法送达传票可能导致

的公告送达、 保全的续保， 直至近一

年才结案， 足见讨债之艰辛。

其中对方运用 “拖” 的手段虽不

值得称道， 却说明对方也请了法律专

业人士助阵， 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法律

规则， 我方也是无可奈何。

而在对方如此 “拖、 赖” 的战略

战术与严密的 “防守” 下， 我方也通

过多种方式 “有攻有守”， 最终顺利

拿回欠款 ， 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

益。

如果建材公司以为案情简单明了

而不聘请律师参与， 面对如此波折重

重的诉讼过程， 一着应对不慎就可能

“满盘皆输”。 虽然自己占理可能赢了

官司 ， 但拿不到欠款依旧是白忙一

场。

对律师来说， 有时赢得诉讼并不难， 难的是落实判决。 如果

打赢了官司却拿不到钱， 对客户来说也不过是 “一纸空文”。

我就曾接手了一起索要建材买卖欠款的案件， 这起案件事实

清楚、 证据较为充分、 基本案情简单明了， 所涉金额也只是 100

余万元。 然而从立案到最终调解结案拿到货款， 中间经历了颇多

波折， 时间也花去近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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